
男护士碰撞在卫生院护士台
咨询的老太太 ， 老太太倒地受
伤， 致左股骨近端骨折， 后鉴定
为8级伤残 ， 产生各类损失6.7
万余元。 近日,重庆市永川区人
民法院对此纠纷作出一审判决，
认定男护士在工作中撞倒老太太
行为应由用人单位负责， 判决卫
生院承担赔偿残疾赔偿金、 精神
损 害 抚 慰 金 等 全 部 损 失 共 计
67512元。

案情
2014年年初， 近八十岁的王

老太因眼睛不舒服到重庆市永川
区某乡镇卫生院就医， 王老太入
院后行白内障手术并继续住院治
疗。

2014年 2月底的某天早上 ，
王老太在护士台咨询输水事宜时
被行色匆匆的男护士碰撞后倒地
受伤， 医生诊断为左股骨近端骨
折。

后因内固定手术失败， 王老
太辗转到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
医院就医。 四个月后， 王老太伤
情稳定又回到卫生院继续治疗。

2015年5月份 ， 王老太从卫
生院出院回家。

经鉴定， 王老太髋关节置换
后活动功能存在障碍， 被评定为
8级伤残， 目前需要部分护理依
赖。

因王老太家属与卫生院就赔
偿事宜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故起
诉卫生院至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
院， 要求赔偿残疾赔偿金、 精神
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约7
万元。

庭审中， 卫生院提出， 王老
太自己未注意安全， 也应承担部
分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 卫生院的工
作人员某护士在工作时疏忽大意
撞倒王老太致其受伤， 卫生院作
为用人单位应承担赔偿责任。 卫
生院无证据证明王老太对其受伤
后果存在过错， 故王老太的损失
应由卫生院全部承担 。 据此 ，
法院遂作出了上述判决。

说法
用人单位工作人员执行工作

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用人单
位承担侵权责任。

王老太到卫生院就医， 双方
形成了医疗服务合同关系， 卫生
院作为医疗单位， 除了向患者王
老太提供优质医疗服务外， 还应
保障王老太在就医时的生命健
康、 财产安全不受侵害。

《侵权责任法 》 第34条第一
条规定， 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
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 ，
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 卫生院男护士在工
作中造成王老太损害， 用人单位
卫生院应承担赔偿责任。 王老太
对自身受伤的后果无任何过错，
卫生院所述的应减轻其单位赔偿
责任的意见不能成立。 故卫生院
应对王老太受伤的全部损失承担
赔偿责任。

郝绍彬 陈俊杰

基本案情
员工职业病治疗过程中
劳资双方达成私了协议

阳某 、 陈某 、 张某 、 伍某 、
代某5人曾先后入职L宝石厂， 属
“三来一补” 即来料加工、 来样
加工、 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加工
厂 （由香港L公司与某经济发展
公司共同设立）， 从事切粒工作，
工作中接触较多粉尘。

2002年前后 ， 5人以及同厂
的多名工人相继被诊断为尘肺
病。 2003年开始， L宝石厂开始
向外地搬迁， 此时， 多数职业病
人尚在持续治疗中， 并未鉴定劳
动能力等级， 部分患者甚至尚未
进行工伤认定。 多名职业病人为
治疗及后续保障问题与厂方交
涉。

最终， 经当地相关部门介入
调处， L宝石厂与多位职业病人
签署了赔偿协议， 约定按照各职
业病人当时的病情分别一次性支
付赔偿款， 并明确约定患者领取
此赔偿款后， 即表明厂方对患者
“造成的所有损害 （含工伤赔偿
待遇， 此后治疗， 诊断晋级， 病
情加重， 死亡等）， 一次性全部
（含可能产生的所有赔偿项目）赔
偿完毕”，患者即与厂方“终止和
永久不再以任何形式发生经济纠
纷”“永久不得以任何理由” 再向
厂方及其关联企业 “提起任何赔
偿要求及诉讼”。 此协议签订后，
L宝石厂如约将相应的赔偿款支
付给各职业病人， 阳某、 陈某等
5人领取赔偿款后也如约离职 ，
返回四川及重庆老家。

职业病致残等级获认定
员工依法维权重新索赔

2004年 ， L宝石厂完全搬迁
至新址， 并先后注册成立新的宝
石生产企业L1公司和L2公司。 搬
迁过程中， L宝石厂外方投资企
业香港L公司还与中方合作方某
经济发展公司签署了一份协议 ，
约定今后L宝石厂一切债务均由
香港L公司承担， 且因此引起的
诉讼均由L宝石厂所在地法院管
辖， 同时L1公司书面承诺自愿代
香港L公司承担L宝石厂在经营期
间和搬厂前后发生的所有债权债
务 （含依法直接支付职业病赔偿
的款项）， 另外， 根据L宝石厂另
一名职业病患者的诉讼结论、 已
生效的判决认定： L1公司与L2公
司实际上为同一公司， 属公司人
格混同。

2012年开始， 阳某、 陈某等
5人相约再次到职业病防治院进
行职业病诊断， 结果5人分别被
诊断为尘肺病二期至三期， 后经
当地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依据
《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
病 致 残 等 级 》 （GB/T16180 -
2006） 分别鉴定为四级至一级伤
残。

拿到职业病晋级诊断结论
后， 阳某、 陈某等5人又一起向
原L宝石厂所在地提起劳动仲裁，
要求L1公司、 L2公司、 香港L公
司及某经济发展公司连带赔偿其
职业病工伤待遇及人身损害， 但
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决定不
予受理。

阳某、 陈某等5人随即起诉
至当地法院， 诉讼请求与仲裁请
求一致， 其中阳某 （尘肺三期、
工伤一级） 的诉求包括： 要求四
被告向原告连带支付245万余元。
一审过程中， 法院委托当地某鉴
定机构对原告所需后续治疗费用
进行了鉴定。

法院判决
私了协议计算方式不当
公司依照法律进行赔偿

一审法院认为， 原告阳某经
依法确认为工伤并被鉴定为劳动
功能障碍 （伤残） 一级， 其依法
应当享受工伤待遇 ， 同时依据
《职业病防治法 》 第59条规定 ，
阳某还可享主张民事赔偿。 一审
法院同时确认香港L公司、 某经
济发展公司与L2公司间的债务安
排协议 ， 认定原告的诉求应由
L1、 L2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关于工伤待遇， 根据 《工伤
保险条例》 第35条的规定， 原告
因此次工伤享有的工伤赔偿为：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伤残津贴等
诉求获得支持。 原告诉请的一次
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不予支持。 关
于民事赔偿， 原告女儿的生活费
用、 精神损害抚慰金获得相应支
持， 原告诉请的残疾赔偿金不予
支持。 关于后续治疗费， 一审法
院暂予支持10年， 根据鉴定结论
计算此费用， 此后发生的新费用
可另行主张。

综上， 扣除已付费用之后 ，
L1公司和L2公司还应向原告支付
工伤伤残补助金、 伤残津贴、 抚
养人生活费、 精神损失费、 劳动
能力鉴定费 、 职业病诊断检查
费、 交通费、 医疗费共计26万余
元， 后续治疗费42万余元。

2013年9月 ， 法院一审判决
确认L1公司与L2公司连带支付阳

某、 陈某等5人48万至68万不等
的补偿或者赔偿款。 之后， 被告
不服提出上诉。

近日， 二审法院作出终审判
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法律评析
职业病不完全等同工伤
员工享受待遇不尽相同

有关职业病待遇问题， 现实
中存在普遍的认识的误区， 包括
一些法律工作者因为缺乏相关经
验也存在一定的误解。 人们习惯
认为， 职业病不就是工伤吗， 认
定了工伤再鉴定出劳动能力等
级， 然后按相应的级别享受相应
的工伤待遇不就完了吗？

笔者认为， 职业病与一般工
伤， 一为 “病”， 一为 “伤”， 二
者无论是在发生原因 、 临床表
现、 后续治疗与康复等方面均存
在明显不同， 其差异表现在： 职
业病的发病具有潜伏期， 且因工
作环境存在职业危害因素、 相应
职业防护欠缺所致， 而一般工伤
多为即时性的发生， 与劳资双方
的主观过错并无必然关联； 职业
病被认定工伤需要经过专门的诊
断、 鉴定， 而一般工伤则在受伤
后即可直接申请工伤认定； 职业
病一经罹患， 多数即终身难以治
愈且会持续加重晋级， 因此需要
长期甚至终身治疗， 而一般工伤
则往往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伤
情即归于稳定、 愈合， 虽同样会
留下终身残疾但毕竟不再存在后
续的医疗依赖。

例如， 职业性尘肺病一期患
者， 若肺功能正常， 则可能鉴定
为七级伤残， 按照 《工伤保险条
例》 第37条第 （二） 项规定， 劳
动、 聘用合同期满终止， 除非职
业病人尚处于医疗期内， 用人单
位即可当然地终止双方劳动关
系。 如此一来， 终止劳动关系之
后， 职业病人的后续治疗谁来负
责呢？ 作为我国现阶段最主要也
是患病人数最多的职业病， 尘肺
病具有典型的无法治愈、 持续加
重且终身存在医疗依赖的职业病
特点。 今年还是尘肺一期的职业
病人， 可能过不了一两年其病情

就会晋级到尘肺二期甚至三期，
但在一期阶段被终止的劳动关系
以及相应被终止的社会保障， 此
后如何向更需要保障的二期、 三
期尘肺病人提供最起码的保障
呢？

这是从职业病的病理特性来
看， 我们会发现， 统一工伤保险
制度下， 职业病人的某些重要保
障会面临不合理的被终结， 也是
我们考量用人单位一次性了结职
业病人全部应享待遇这种 “私
了” 模式是否合理合法的一个最
基本的标准。

职业病大都要后续治疗
一次性 “私了” 或欠公平

社会保险在我国属于强制性
保险， 参加社会保险乃是用人单
位的强行性法定义务， 这种参保
义务贯穿于劳动关系的始终， 无
论是双方建立劳动关系之初， 还
是劳动关系维持期间， 抑或是出
现特殊事件， 如劳动者罹患职业
病或者遭受工伤， 用人单位均应
依法为劳动者投缴社会保险。 如
前所述， 一般工伤因其治疗相对
较短且一般不存在后续治疗问
题， 故而在劳动者伤情痊愈后，
双方均可直接按其伤残等级协商
处理相应的补偿。 但在劳动者罹
患职业病时， 因完全可能产生的
病情晋级， 用人单位能否仍采取
一次性 “了断” 患者全部权益，
殊难定论。

从优先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的立法宗旨出发， 结合职业病特
有的病理表现， 并考虑到引发职
业病的特定环境因素 （即用人单
位存在引发职业病的违法过错），
不宜提倡或者支持用人单位一次
性了结与职业病人的劳动与社会
保障关系， 尤其是当用人单位所
提供的一次性赔偿条件相比于职
业病人所需相关保障过于低廉
时。 否则， 职业病人后续治疗、
生活的沉重负担将主要由患者自
行承担， 并因此而给社会带来诸
多问题， 这显然有失公允。 或许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本案一审判
决才断然排除了涉案一次性 “私
了” 协议的障碍， 转而支持了5
位职业病人病情晋级后的待遇主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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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治疗过程中双方达成 “私了” 协议
■伤残等级认定后员工维权10余年再获赔偿

□管铁流职业病“私了” 未必能了
实践中处理涉及职业病问题时， 不少单位图方便大都希望与患职业病员工 “私了”，

即通过签订 “私了” 协议， 一次性解决劳资双方的诸多争议。 那么， 员工患了职业病， 单
位想 “私了” 真的能 “了” 吗？

近日， 一件因 “私了” 而争议13年的职业病案例， 终审画上了句号。 为此， 笔者对这
起具体案例做一简要分析。

【法律咨询台】

老太就诊被撞伤
医院担责全赔偿


